         醫師之修業成果（在職生）
	紀錄表之修業規定
	學生個人之修業進度

	一、學術課程(規定需修滿12學分)
	已修滿    學分

	二、臨床訓練
	

	(1)職業病特別門診(規
   定對10個案例提出書面報告)
	已完成   個案例

	　　(2)各科病房與急診照會及職業病案例通
       報（10例）
	已完成   個案例

	　　(3)勞工健檢門診(作60例)
	已完成   例體檢

	　　(4)巡迴健康檢查(作30例)
	已完成   例

	　　(5)勞工特殊健檢實務(共需上課12小時)
	已完成   小時

	　　(6)選修內容(5種選3種)
	

	　　　　職業皮膚科(12個診次)
	已完成   個診次

	　　　　職業神經科(12個診次)
	已完成   個診次

	　　　　職業骨科(12個診次)
	已完成   個診次

	三、實務管理及訓練
	

	　　(1)工作危害認知(10個不同廠訪)
	已完成   個廠訪

	(2)工作危害評估(2個環境偵測採樣及分
   析)
	已完成   個

	　　(3)健康危害評估與管理
	

	　　　　如何選擇個人防護用具報告(5次)
	已完成   次

	　　　　工廠職業安全衛生計畫評估報告(5
        次)
	已完成   次

	　　(4)職業病防治中心職業衛生相關問題諮
       詢服務(10例)
	已完成   例

	四. 學術報告或演講
	已完成   次

	五. 調查研究
	已完成   次


